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摘录） 

 

    第六十九条  [假冒注册商标案(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

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

上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七十条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三)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已销售金额与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合计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第七十一条  [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伪造、

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予立案追诉:  

    (一)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二万件以上，或者

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一万件以上，

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七十二条  [假冒专利案(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假冒他人专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予立案追诉: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二)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假冒两项以上他人专利，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

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七十三条  [侵犯商业秘密案(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侵犯商业秘密，涉嫌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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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致使商业秘密权利人破产的;  

    (四)其他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  

 

    第七十四条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案(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

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给他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  

    2.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六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  

    (三)其他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第七十五条  [虚假广告案(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

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二)给单个消费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或者给多个消费者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数额累计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三)假借预防、控制突发事件的名义，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致使多人上当受骗，违法

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四)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

又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的;  

    (五)造成人身伤残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七十九条  [非法经营案(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违反国家规定，进行非法经营活动，

扰乱市场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五)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2.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3.个人非法经营报纸五千份或者期刊五千本或者图书二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五百张(盒)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报纸一万五千份或者期刊一万五千本或者图书五千册或者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一千五百张(盒)以上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两年内因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又出版、印

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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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因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3.个人非法经营报纸一万五千份或者期刊一万五千本或者图书五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

子出版物一千五百张(盒)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报纸五万份或者期刊五万本或者图书一万五

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五千张(盒)以上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两年内因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受

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又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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